广州金库运钞车停放服务采购项目
采购需求

一、服务内容
运钞车停放是指服务商为到建行金库办理业务的36台运钞车提供出入及停放服务。
二、服务要求
1.为保障建行运钞车辆停放办理业务，每天8:30-13:00服务商须提供不少于7个固定停车位给建行使用。服务商可在每天 13：00至次日的8:30分可安排其他车辆停放在双方确定的区域内。服务商负责在次日的8:30分前将其他车辆全部撤离，交由建行使用。
2.服务商除在以上时间提供的固定车位外，建行其余运钞车因公可在车场其他车位临时停放。车辆停放在非约定固定停车位置时，驾驶人员不能离开驾驶座位，须服从园区管理人员的调度安排。 
3.服务商需安排工作人员维护特定停车区域的停车秩序。 
4.如遇建行运钞车辆在车场内损坏公共设施或与其他车辆出现交通肇事时，由交警或法院等主管行政或司法机构确认的事故责任人承担相应责任。
5.合同有效期内，如建行运钞车辆发生临时调整的，建行应及时通知服务商，服务商须配合做好停车的安排。

  
三、服务期限
从合同签订起3年有效。
四、款项支付要求
服务商于每月10日前开具上月服务费用发票，建行于每月15日前，将款项划至服务商指定的开户银行账户内。
[bookmark: _GoBack]五、其他要求
承诺保守谈判过程中知悉建行的商业秘密，无论谈判是否成功，均不对外散布有损我分行形象和声誉的言论。
